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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16级本科新生进行学籍电子注册信息自查的通知
各学院、新生：
按照《普通高等学校新生学籍电子注册暂行办法》第十一条的要求：“高等学校和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分别在各自网站公布已注册新生学籍信息，新生本人必须通过网上进行个人信息核对”。现按北京市教委学生处统一工作安排，组织我校新生进行学籍电子注册信息自查。
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1、自查范围：通过2016年普通高考招生入学的全部本科新生（如有其他年级此前未实名注册的学生，建议也借此机会一起注册核查本人学籍）；
2、官方网站：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简称：学信网）
http://www.chsi.com.cn/，在网站首页中点击“新生学籍”或“学籍查询”进行实名注册，然后逐项核对本人信息。重点核对：学校名称、姓名、性别、专业、层次、入学年月等。
3、完成时间：12月31日前。
4、注意事项：请使用实名信息注册获取唯一账号，此账号将成为学籍学历认证的终生唯一账号（包括以后研究生阶段或退学后再次高考入学）。如有高考后变更身份证号或姓名者，可能出现注册不成功的情况，请携带派出所变更证明到教务处教务科（办公楼113）咨询处理办法。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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